
寄存物丢失 商家难辞其咎

2014

年
7

月
14

日，杨女士与朋友到潢川
县某健身会所健身后， 发现存放在储物柜

里的
iPhone 5s

手机不翼而飞，杨女士立即
告知健身会所管理员，并打

110

报警。经
110

民警现场勘查发现， 杨女士在该健身会所
租用的柜子感应锁失效， 处于无法完全闭

合状态，致使柜内物品被盗。

杨女士认为该健身会所管理不严，没
有保证消费者财产安全， 自己的钱物被
盗，健身会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健
身会所负责人表示， 健身会所免费向客
户提供储物柜，并明确告知“此柜仅存放
衣物， 不得存放贵重物品， 否则财物丢
失，本健身会所概不负责”，所以拒绝承
担赔偿责任。

潢川县工商局工作人员在
2014

年
7

月
18

日接到杨女士投诉后，及时走访调查，认
为虽然健身会所提供的储物柜是免费的，

但却是所提供服务行为的一个延伸， 有别
于普通的公益性免费服务， 不能一概认定
为无偿的赠送服务， 因此健身会所不能完
全免责，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经调解，双方
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达成赔偿共识，由
健身会所赔偿杨女士健身年卡两张， 共计
3200

元。

消费提醒
:

健身会所与其他经营服务企业张贴
类似“寄存箱勿放贵重物品”，“免费寄存、

物品丢失概不负责”等告示，属于安全提
醒性质，是经营者应尽的义务，不可以作
为失窃后的免责借口。经营者在物品失窃
后应积极主动帮助消费者报警，并配合调
查。

由于失窃物品价值比较难确定， 经营
者和消费者须诚心协商。 经营者要根据过
失大小，对消费者负相应的责任。

市

民

买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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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3

月
9

日购买的酸奶，

生产日期是去年
12

月
24

日， 已经过期
53

天。 发现
时， 孩子和我已经喝了大
半瓶， 而且我还是个孕
妇。”厉女士说。

3

月
9

日晚上
7

点，家住
中心城区的厉女士带着孩
子去信阳沃尔玛超市购
物， 购买了买二送一的某
品牌酸奶， 厉女士只看了
两瓶正价购买的酸奶的生
产日期， 并未注意贴有促
销标志酸奶的生产日期。

据厉女士回忆， 她曾
多次在其他超市购买相同
品牌的酸奶， 以往购买时
售货员会告知酸奶的保质
期。 有时超市将快过期的
酸奶以赠送的方式捆绑销
售，她也会注意一下，一般
购买后就会立刻饮用，谁
知这次喝了一大半后才发
现这酸奶早已过期了。

10

日上午， 厉女士来
到沃尔玛超市， 超市的部
门主管为其更换掉了过期
酸奶， 并表示这两天如果
她与家人的身体出现不

适，可以到医院检查后，拿着单据来找他。

记者了解到，对于快过期的食品，超市
都会在到期前两三天下架，下架后有以下几
种处理方式：一是转为品尝品，供顾客品尝

;

二是转为赠品，买二送一处理；三是若以上
两种情况下还没有处理掉，那就退回厂家。

商超

07

策划：王婷责编：肖胜审读：丁桂玲组版：彭慧
电话：

13837632729

邮箱：

342581910@qq.co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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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放心消费保驾护航

2014年我市12315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0.37万元
本报讯（记者殷英王婷）近日，记

者从市工商局
12315

消费者申诉举报指挥中
心获悉，

2014

年，我市
12315

机构共受理消费
者咨询、申诉、举报

7424

件，其中咨询
6312

件、申诉
944

件、举报
168

件，办结申诉案件
879

件、举报案件
152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

70.37

万元。

在受理的投诉案件中，商品类投诉为
667

件，家用电子电器类、日用百货类、交通工具

类、家居用品类和食品类排名前五。其中，通
讯产品、电器产品、服装鞋帽类商品是消费者
的投诉热点。在通讯产品方面，消费者主要反
映手机主板故障、噪音大、信号不好、显示不
良、功能失效、死机、自动关机、按键失灵等质
量问题；电器产品方面主要为功能效果差、有
声音无图像、安装延时、噪音、销售人员解释
不详细、售后人员安装技术差等问题；服装鞋
帽类商品主要是服装出现脱色、 开线、 起球

等，鞋类商品出现断帮、开胶、开线、掉色、掉
漆、 号码不一致， 以及调换商品时拒绝找差
价，要求用余款选购店内其他商品等问题。

服务类投诉为
277

件， 集中反映在电信
服务、居民服务、修理维修服务、餐饮服务、

旅游服务上。尤其是在电信服务方面，消费
者反映的问题较多，主要为信号不稳、上网
速度过慢、资费不透明、话费误差多、退订增
值业务难、套餐不明晰、宣传告知不规范、擅

自收取高额信息费、发送垃圾短信等。

去年， 市工商局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
中心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加强规范化建设，

积极构建基层消费的维权网络。同时，建立
健全了

12315

工作制度， 针对每天消费者的
诉求，严格按照受理、分流、督办、回复、归档
等程序处理， 提高受理办结率和群众满意
率，加大投诉回访力度，成为广大消费者诉
求和解决消费纠纷的重要渠道。

改善消费环境 让百姓畅享消费

一年一度的“

3

·

15

”脚步越
来越近了，今年中消协确定的消
费维权主题是“携手共治，畅享
消费”。 营造良好的消费维权环
境，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
努力，只有当消费者、商家、职能
部门、媒体都行动起来，才能看到
实效，实现无忧消费、畅享消费。

1994

年，我国实施首部《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去年

3

月
15

日，修订完善的新《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开始实施。

20

多年来，我
们的消费环境确实大有改善，法
律法规也在逐渐完善，但消费侵
权行为依然在不断发生，消费者
权益保护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其实，要营造一个良好
的消费环境，消费过程中的各方
都有责任。

首先， 商家要诚实守信，多
一份责任感。 良好的消费环境，

不仅是消费者想看到的，也是各
个企业想看到的。信誉是企业的
生命，企业的信誉植根于消费者
的权益之中。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实际上就是砸企业的“牌子”；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
说就是维护企业的信誉。诚信公
平的消费环境能够直接提升消
费者的消费信心。企业诚信和消
费信心是成正比的。

其次， 相关部门要依法行

政，建立快速、合理、公平的处理
投诉机制和畅通高效的维权渠
道，做好监督，使维护消费者权
益成为常态。同时，加强对市场的
监督和执法力度， 健全产品质量
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
产品、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对严
重违法、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
诚信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将严重
违法不诚信经营者记入不良经营
警示系统，使失信者无处躲藏。

再次，消费者要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和维权意识。正是消费者
维权意识淡薄，才会助长更多霸
王条款。比如，一直以来，只要不
能报销，大家就很少主动地在消
费过程中向商家索要发票。消费
者在消费过程中还需提高识真
辨假能力、科学消费能力，改善
消费结构，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
受侵害时，要积极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权益，人人都要为创造
良好的消费环境尽一份力。

总之，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正如今年
“

3

·

15

” 主题宣传海报中所展现
的画面：众人挽起坚定有力的手
臂共同团结在消费维权的周围。

画面中的众人既是消费维权的
参与者， 也是畅享消费的实践
者； 既是社会各界维权力量，也
是普通消费者。这是消费维权社
会共治的理念和消费环境不断
改善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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